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98號

抗  告  人  

即收養人    ＯＯ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ＯＯ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視同抗告人

即被收養人  ＯＯ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 年7 月31日

本院113 年度司養聲字第114 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

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認可收養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

聲請人，家事事件法第115 條定有明文。又依家事事件法第

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1條規定，民事訴訟法有關當事人能

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關係人準

用之。是在收養認可事件，其裁判標的對於收養人及被收養

人應有合一確定之必要，則依上開非訟事件法第11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 款前段規定之結果，本件雖只有收養人

乙○○、丙○○提起抗告，其抗告之效力應及於被收養人丁

○○，故應列收養人及被收養人全體為本件之抗告人，合先

敘明。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因抗告人名下無子女，為免年老時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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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照顧，希望收養被收養人，被收養人可幫忙處理抗告人

之生活瑣事和後事。抗告人和被收養人雖無長年共同生活，

但從被收養人出生至今都有互動，抗告人亦有資助被收養人

之部分就學和生活費用等語，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本件

認可收養等語。　　　　　　

三、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

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被收

養者為成年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

認可：㈠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㈡依其情形，足認收養

於其本生父母不利。㈢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

的。民法第1079條、第1079條之2 分別定有明文。又收養係

以發生親子身分關係為目的之要式契約行為，必收養者與被

收養者間有創設親子關係之「合意」，始能成立（最高法院

79年度台上字第1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收養之目的，在

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依法履行及享

有因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該身分行為之效

力，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事實，而收養乃創

設之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之共同生活，雖已履

行身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

無意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

解為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應屬無效。況成年收養之實

益乃在於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因長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

扶持依靠等往來互動積累，而存有深厚、強固之親情連結，

彼此產生宛若事實上之父母子女關係時，當事人得透過上開

法律體制，選擇以「事後承認」即成年收養之方式，使事實

上已存在親子關係之權利主體間，產生法律上親子關係之連

結效力。惟收養之法律效果影響當事人身分上權利義務關係

甚鉅，依法即應由國家司法機關以公權力積極介入私人間之

收養行為，以維護正當之身分秩序，併予確保雙方及其原生

父母、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是以國家司法機關於認可成

年收養時，除應審酌上開法律要件，以及當事人間之動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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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否符合道德、法律上之正當性外，同時亦應深入調查

收養當事人間是否存有因長期共同生活、相互扶持依靠而產

生宛若事實上親子關係等事實，來判斷當事人間是否確有成

立成年收養之必要性。

四、經查：

(一)抗告人主張其分別為被收養人之舅舅、舅媽，願收養被收養

人，且雙方已簽立收養契約書等情，有收養同意書、收養契

約書、戶籍謄本、抗告人之健康、資力證明相關文件等在卷

可參(見原審卷第11至45頁)，並經渠等到庭陳明同意本件收

養（見原審卷第243頁），堪予認定。惟依前開規定及說

明，因收養事涉社會秩序及倫常，不能僅憑收養人及被收養

人之合意收養，而不為實質審認收養的必要性，否則將使法

院之認可收養機制空洞化。是以，本件自不得因收養人、被

收養人業已成年且彼此合意成立收養，而不為任何之審查即

逕為准許。

(二)經查，被收養人於原審自陳：舅舅及舅媽沒有生小孩，考慮

到他們死亡之後遺產的繼承，不希望是由舅媽的兄弟姐妹繼

承，我生父母這邊由弟弟繼承，但我跟弟弟有講好，我和弟

弟可以平分生父母、及養父母之遺產，本件收養之主要目的

是處理遺產，聲請人即收養人乙○○、收養人丙○○沒有說

他們年老時我需要照顧他們，所以本件收養單純是要繼承遺

產，如果我被收養了，我跟生父母的關係及平日的生活均不

會改變，只是名義上的收養。我現在沒有跟收養人乙○○及

收養人丙○○住一起，之前也沒有跟收養人乙○○、收養人

丙○○同住過，以後如果認可收養，也不會跟收養人乙○

○、收養人丙○○住一起等語（見原審卷第243、245頁），

及抗告人乙○○於原審表示：我跟我太太沒有子女，我們年

老時沒有人照顧，所以想收養被收養人丁○○為養女。我們

年老不需要被收養人丁○○照顧我們，我們有跟被收養人丁

○○說過這是名義上收養，我們自己有錢，是怕之後年老處

理事情需要信賴的人來協助處理，所以才想收養被收養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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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見原審卷第241、245頁）。據此可見，抗告人未

曾與被收養人共同生活，被收養人從小係由本生父母照顧長

大，本件收養動機為抗告人死亡後之遺產繼承。因成年收養

之特點乃是以事後之角度去觀察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過往的

生活照顧、扶持依靠等點滴積累情形，以利認定是否存有深

厚、強固之親情連結。由抗告人與被收養人上揭生活互動以

觀，抗告人及被收養人間並無長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則

其等間之照顧、扶持依靠程度，難認已有強固之連結基礎，

且其等情感交流及相互間之了解程度，亦未深厚，與一般人

所認知父母子女親情的互動相去甚違，尚不能以收養人與被

收養人有成立收養關係之意思，即認其等間已達到如同父母

子女親情間之聯繫程度。

(三)再者，被收養人之生母甲○○於本院調查時亦表示：之前乙

○○有跟我提起若她們夫妻兩其中一人先走，另一人會單獨

居住，但我有跟乙○○說以後可以跟我們一起住，不論這件

收養有無通過，我們都會一起住。我會同意本件收出養也是

希望讓乙○○、丙○○年老有依靠等語，可見本件抗告人收

養動機亦包含抗告人為了有人照顧其晚年而為收養，惟被收

養人尚可於日常生活中透過事實上協助收養人生活照顧、陪

伴就醫等方式為之，並非一定須透過改變身分關係之方式而

為。法律審視收養關係之重點仍在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因長

期共同生活、相互扶持依靠而產生宛若事實上親子關係等事

實。本件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既欠缺創設真正親子關係之意

思。是本院尚難僅以抗告人上開理由，即准許認可收養，而

任意改變被收養人與原生家庭之親子關係。

五、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被收養人雖有成立收養關係之合

意，然彼此間因無共同生活之事實、亦無相互照顧之依附情

感關係存在，其等之互動、照顧模式與情感間之交流，與深

厚、緊密的親情關係相去甚遠，實難認定其等間已形成如同

父母子女親情的依附關係，自無從認為有收養之必要。從

而，本件收養雖具收養之形式要件，但難認已合於收養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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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並符合收養之實質要件，故原審據以駁回本件聲請，於法

並無不合。從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

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雅莉

　　　　　　　　　　　　　　　　　　法　官　林麗芬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再抗告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高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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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98號
抗  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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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抗告人
即被收養人  ＯＯＯ  




上列當事人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 年7 月31日本院113 年度司養聲字第114 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認可收養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聲請人，家事事件法第115 條定有明文。又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1條規定，民事訴訟法有關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關係人準用之。是在收養認可事件，其裁判標的對於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應有合一確定之必要，則依上開非訟事件法第1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 款前段規定之結果，本件雖只有收養人乙○○、丙○○提起抗告，其抗告之效力應及於被收養人丁○○，故應列收養人及被收養人全體為本件之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因抗告人名下無子女，為免年老時沒有人照顧，希望收養被收養人，被收養人可幫忙處理抗告人之生活瑣事和後事。抗告人和被收養人雖無長年共同生活，但從被收養人出生至今都有互動，抗告人亦有資助被收養人之部分就學和生活費用等語，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本件認可收養等語。　　　　　　
三、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被收養者為成年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㈠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㈡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㈢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民法第1079條、第1079條之2 分別定有明文。又收養係以發生親子身分關係為目的之要式契約行為，必收養者與被收養者間有創設親子關係之「合意」，始能成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收養之目的，在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依法履行及享有因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該身分行為之效力，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事實，而收養乃創設之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之共同生活，雖已履行身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無意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解為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應屬無效。況成年收養之實益乃在於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因長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扶持依靠等往來互動積累，而存有深厚、強固之親情連結，彼此產生宛若事實上之父母子女關係時，當事人得透過上開法律體制，選擇以「事後承認」即成年收養之方式，使事實上已存在親子關係之權利主體間，產生法律上親子關係之連結效力。惟收養之法律效果影響當事人身分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依法即應由國家司法機關以公權力積極介入私人間之收養行為，以維護正當之身分秩序，併予確保雙方及其原生父母、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是以國家司法機關於認可成年收養時，除應審酌上開法律要件，以及當事人間之動機與目的是否符合道德、法律上之正當性外，同時亦應深入調查收養當事人間是否存有因長期共同生活、相互扶持依靠而產生宛若事實上親子關係等事實，來判斷當事人間是否確有成立成年收養之必要性。
四、經查：
(一)抗告人主張其分別為被收養人之舅舅、舅媽，願收養被收養人，且雙方已簽立收養契約書等情，有收養同意書、收養契約書、戶籍謄本、抗告人之健康、資力證明相關文件等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1至45頁)，並經渠等到庭陳明同意本件收養（見原審卷第243頁），堪予認定。惟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因收養事涉社會秩序及倫常，不能僅憑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合意收養，而不為實質審認收養的必要性，否則將使法院之認可收養機制空洞化。是以，本件自不得因收養人、被收養人業已成年且彼此合意成立收養，而不為任何之審查即逕為准許。
(二)經查，被收養人於原審自陳：舅舅及舅媽沒有生小孩，考慮到他們死亡之後遺產的繼承，不希望是由舅媽的兄弟姐妹繼承，我生父母這邊由弟弟繼承，但我跟弟弟有講好，我和弟弟可以平分生父母、及養父母之遺產，本件收養之主要目的是處理遺產，聲請人即收養人乙○○、收養人丙○○沒有說他們年老時我需要照顧他們，所以本件收養單純是要繼承遺產，如果我被收養了，我跟生父母的關係及平日的生活均不會改變，只是名義上的收養。我現在沒有跟收養人乙○○及收養人丙○○住一起，之前也沒有跟收養人乙○○、收養人丙○○同住過，以後如果認可收養，也不會跟收養人乙○○、收養人丙○○住一起等語（見原審卷第243、245頁），及抗告人乙○○於原審表示：我跟我太太沒有子女，我們年老時沒有人照顧，所以想收養被收養人丁○○為養女。我們年老不需要被收養人丁○○照顧我們，我們有跟被收養人丁○○說過這是名義上收養，我們自己有錢，是怕之後年老處理事情需要信賴的人來協助處理，所以才想收養被收養人丁○○等語（見原審卷第241、245頁）。據此可見，抗告人未曾與被收養人共同生活，被收養人從小係由本生父母照顧長大，本件收養動機為抗告人死亡後之遺產繼承。因成年收養之特點乃是以事後之角度去觀察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過往的生活照顧、扶持依靠等點滴積累情形，以利認定是否存有深厚、強固之親情連結。由抗告人與被收養人上揭生活互動以觀，抗告人及被收養人間並無長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則其等間之照顧、扶持依靠程度，難認已有強固之連結基礎，且其等情感交流及相互間之了解程度，亦未深厚，與一般人所認知父母子女親情的互動相去甚違，尚不能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有成立收養關係之意思，即認其等間已達到如同父母子女親情間之聯繫程度。
(三)再者，被收養人之生母甲○○於本院調查時亦表示：之前乙○○有跟我提起若她們夫妻兩其中一人先走，另一人會單獨居住，但我有跟乙○○說以後可以跟我們一起住，不論這件收養有無通過，我們都會一起住。我會同意本件收出養也是希望讓乙○○、丙○○年老有依靠等語，可見本件抗告人收養動機亦包含抗告人為了有人照顧其晚年而為收養，惟被收養人尚可於日常生活中透過事實上協助收養人生活照顧、陪伴就醫等方式為之，並非一定須透過改變身分關係之方式而為。法律審視收養關係之重點仍在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因長期共同生活、相互扶持依靠而產生宛若事實上親子關係等事實。本件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既欠缺創設真正親子關係之意思。是本院尚難僅以抗告人上開理由，即准許認可收養，而任意改變被收養人與原生家庭之親子關係。
五、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被收養人雖有成立收養關係之合意，然彼此間因無共同生活之事實、亦無相互照顧之依附情感關係存在，其等之互動、照顧模式與情感間之交流，與深厚、緊密的親情關係相去甚遠，實難認定其等間已形成如同父母子女親情的依附關係，自無從認為有收養之必要。從而，本件收養雖具收養之形式要件，但難認已合於收養之本質並符合收養之實質要件，故原審據以駁回本件聲請，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雅莉
　　　　　　　　　　　　　　　　　　法　官　林麗芬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再抗告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高建宇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98號
抗  告  人  
即收養人    ＯＯＯ  


            ＯＯＯ  


視同抗告人
即被收養人  ＯＯＯ  


上列當事人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 年7 月31日
本院113 年度司養聲字第114 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
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認可收養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
    聲請人，家事事件法第115 條定有明文。又依家事事件法第
    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1條規定，民事訴訟法有關當事人能
    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關係人準
    用之。是在收養認可事件，其裁判標的對於收養人及被收養
    人應有合一確定之必要，則依上開非訟事件法第11條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 款前段規定之結果，本件雖只有收養人
    乙○○、丙○○提起抗告，其抗告之效力應及於被收養人丁○○，
    故應列收養人及被收養人全體為本件之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因抗告人名下無子女，為免年老時沒
    有人照顧，希望收養被收養人，被收養人可幫忙處理抗告人
    之生活瑣事和後事。抗告人和被收養人雖無長年共同生活，
    但從被收養人出生至今都有互動，抗告人亦有資助被收養人
    之部分就學和生活費用等語，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本件
    認可收養等語。　　　　　　
三、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
    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被收
    養者為成年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
    認可：㈠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㈡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
    其本生父母不利。㈢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
    民法第1079條、第1079條之2 分別定有明文。又收養係以發
    生親子身分關係為目的之要式契約行為，必收養者與被收養
    者間有創設親子關係之「合意」，始能成立（最高法院79年
    度台上字第1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收養之目的，在使無
    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依法履行及享有因
    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該身分行為之效力，
    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事實，而收養乃創設之
    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之共同生活，雖已履行身
    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無意
    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解為
    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應屬無效。況成年收養之實益乃
    在於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因長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扶持
    依靠等往來互動積累，而存有深厚、強固之親情連結，彼此
    產生宛若事實上之父母子女關係時，當事人得透過上開法律
    體制，選擇以「事後承認」即成年收養之方式，使事實上已
    存在親子關係之權利主體間，產生法律上親子關係之連結效
    力。惟收養之法律效果影響當事人身分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
    ，依法即應由國家司法機關以公權力積極介入私人間之收養
    行為，以維護正當之身分秩序，併予確保雙方及其原生父母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是以國家司法機關於認可成年收
    養時，除應審酌上開法律要件，以及當事人間之動機與目的
    是否符合道德、法律上之正當性外，同時亦應深入調查收養
    當事人間是否存有因長期共同生活、相互扶持依靠而產生宛
    若事實上親子關係等事實，來判斷當事人間是否確有成立成
    年收養之必要性。
四、經查：
(一)抗告人主張其分別為被收養人之舅舅、舅媽，願收養被收養
    人，且雙方已簽立收養契約書等情，有收養同意書、收養契
    約書、戶籍謄本、抗告人之健康、資力證明相關文件等在卷
    可參(見原審卷第11至45頁)，並經渠等到庭陳明同意本件收
    養（見原審卷第243頁），堪予認定。惟依前開規定及說明
    ，因收養事涉社會秩序及倫常，不能僅憑收養人及被收養人
    之合意收養，而不為實質審認收養的必要性，否則將使法院
    之認可收養機制空洞化。是以，本件自不得因收養人、被收
    養人業已成年且彼此合意成立收養，而不為任何之審查即逕
    為准許。
(二)經查，被收養人於原審自陳：舅舅及舅媽沒有生小孩，考慮
    到他們死亡之後遺產的繼承，不希望是由舅媽的兄弟姐妹繼
    承，我生父母這邊由弟弟繼承，但我跟弟弟有講好，我和弟
    弟可以平分生父母、及養父母之遺產，本件收養之主要目的
    是處理遺產，聲請人即收養人乙○○、收養人丙○○沒有說他們
    年老時我需要照顧他們，所以本件收養單純是要繼承遺產，
    如果我被收養了，我跟生父母的關係及平日的生活均不會改
    變，只是名義上的收養。我現在沒有跟收養人乙○○及收養人
    丙○○住一起，之前也沒有跟收養人乙○○、收養人丙○○同住過
    ，以後如果認可收養，也不會跟收養人乙○○、收養人丙○○住
    一起等語（見原審卷第243、245頁），及抗告人乙○○於原審
    表示：我跟我太太沒有子女，我們年老時沒有人照顧，所以
    想收養被收養人丁○○為養女。我們年老不需要被收養人丁○○
    照顧我們，我們有跟被收養人丁○○說過這是名義上收養，我
    們自己有錢，是怕之後年老處理事情需要信賴的人來協助處
    理，所以才想收養被收養人丁○○等語（見原審卷第241、245
    頁）。據此可見，抗告人未曾與被收養人共同生活，被收養
    人從小係由本生父母照顧長大，本件收養動機為抗告人死亡
    後之遺產繼承。因成年收養之特點乃是以事後之角度去觀察
    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過往的生活照顧、扶持依靠等點滴積累
    情形，以利認定是否存有深厚、強固之親情連結。由抗告人
    與被收養人上揭生活互動以觀，抗告人及被收養人間並無長
    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則其等間之照顧、扶持依靠程度，
    難認已有強固之連結基礎，且其等情感交流及相互間之了解
    程度，亦未深厚，與一般人所認知父母子女親情的互動相去
    甚違，尚不能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有成立收養關係之意思，
    即認其等間已達到如同父母子女親情間之聯繫程度。
(三)再者，被收養人之生母甲○○於本院調查時亦表示：之前乙○○
    有跟我提起若她們夫妻兩其中一人先走，另一人會單獨居住
    ，但我有跟乙○○說以後可以跟我們一起住，不論這件收養有
    無通過，我們都會一起住。我會同意本件收出養也是希望讓
    乙○○、丙○○年老有依靠等語，可見本件抗告人收養動機亦包
    含抗告人為了有人照顧其晚年而為收養，惟被收養人尚可於
    日常生活中透過事實上協助收養人生活照顧、陪伴就醫等方
    式為之，並非一定須透過改變身分關係之方式而為。法律審
    視收養關係之重點仍在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因長期共同生活
    、相互扶持依靠而產生宛若事實上親子關係等事實。本件收
    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既欠缺創設真正親子關係之意思。是本院
    尚難僅以抗告人上開理由，即准許認可收養，而任意改變被
    收養人與原生家庭之親子關係。
五、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被收養人雖有成立收養關係之合意
    ，然彼此間因無共同生活之事實、亦無相互照顧之依附情感
    關係存在，其等之互動、照顧模式與情感間之交流，與深厚
    、緊密的親情關係相去甚遠，實難認定其等間已形成如同父
    母子女親情的依附關係，自無從認為有收養之必要。從而，
    本件收養雖具收養之形式要件，但難認已合於收養之本質並
    符合收養之實質要件，故原審據以駁回本件聲請，於法並無
    不合。從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自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雅莉
　　　　　　　　　　　　　　　　　　法　官　林麗芬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再抗告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高建宇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98號
抗  告  人  
即收養人    ＯＯＯ  


            ＯＯＯ  


視同抗告人
即被收養人  ＯＯＯ  


上列當事人聲請認可收養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3 年7 月31日本院113 年度司養聲字第114 號第一審裁定提起抗告，本院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認可收養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聲請人，家事事件法第115 條定有明文。又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準用非訟事件法第11條規定，民事訴訟法有關當事人能力、訴訟能力及共同訴訟之規定，於家事非訟事件關係人準用之。是在收養認可事件，其裁判標的對於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應有合一確定之必要，則依上開非訟事件法第1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 款前段規定之結果，本件雖只有收養人乙○○、丙○○提起抗告，其抗告之效力應及於被收養人丁○○，故應列收養人及被收養人全體為本件之抗告人，合先敘明。
二、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因抗告人名下無子女，為免年老時沒有人照顧，希望收養被收養人，被收養人可幫忙處理抗告人之生活瑣事和後事。抗告人和被收養人雖無長年共同生活，但從被收養人出生至今都有互動，抗告人亦有資助被收養人之部分就學和生活費用等語，爰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本件認可收養等語。　　　　　　
三、按收養應以書面為之，並向法院聲請認可。收養有無效、得撤銷之原因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法院應不予認可。被收養者為成年人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不予收養之認可：㈠意圖以收養免除法定義務。㈡依其情形，足認收養於其本生父母不利。㈢有其他重大事由，足認違反收養目的。民法第1079條、第1079條之2 分別定有明文。又收養係以發生親子身分關係為目的之要式契約行為，必收養者與被收養者間有創設親子關係之「合意」，始能成立（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收養之目的，在使無直系血親關係者之間，發生親子關係，並依法履行及享有因親子身分關係所生之各種義務及權利，該身分行為之效力，重在當事人之意思及身分之共同生活事實，而收養乃創設之身分行為，當事人如未預定為親子之共同生活，雖已履行身分行為之法定方式，倘是為其他目的而假藉收養形式，無意使之發生親子之權利義務者，難認具有收養之真意，應解為無收養之合意，該收養行為應屬無效。況成年收養之實益乃在於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因長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扶持依靠等往來互動積累，而存有深厚、強固之親情連結，彼此產生宛若事實上之父母子女關係時，當事人得透過上開法律體制，選擇以「事後承認」即成年收養之方式，使事實上已存在親子關係之權利主體間，產生法律上親子關係之連結效力。惟收養之法律效果影響當事人身分上權利義務關係甚鉅，依法即應由國家司法機關以公權力積極介入私人間之收養行為，以維護正當之身分秩序，併予確保雙方及其原生父母、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是以國家司法機關於認可成年收養時，除應審酌上開法律要件，以及當事人間之動機與目的是否符合道德、法律上之正當性外，同時亦應深入調查收養當事人間是否存有因長期共同生活、相互扶持依靠而產生宛若事實上親子關係等事實，來判斷當事人間是否確有成立成年收養之必要性。
四、經查：
(一)抗告人主張其分別為被收養人之舅舅、舅媽，願收養被收養人，且雙方已簽立收養契約書等情，有收養同意書、收養契約書、戶籍謄本、抗告人之健康、資力證明相關文件等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1至45頁)，並經渠等到庭陳明同意本件收養（見原審卷第243頁），堪予認定。惟依前開規定及說明，因收養事涉社會秩序及倫常，不能僅憑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合意收養，而不為實質審認收養的必要性，否則將使法院之認可收養機制空洞化。是以，本件自不得因收養人、被收養人業已成年且彼此合意成立收養，而不為任何之審查即逕為准許。
(二)經查，被收養人於原審自陳：舅舅及舅媽沒有生小孩，考慮到他們死亡之後遺產的繼承，不希望是由舅媽的兄弟姐妹繼承，我生父母這邊由弟弟繼承，但我跟弟弟有講好，我和弟弟可以平分生父母、及養父母之遺產，本件收養之主要目的是處理遺產，聲請人即收養人乙○○、收養人丙○○沒有說他們年老時我需要照顧他們，所以本件收養單純是要繼承遺產，如果我被收養了，我跟生父母的關係及平日的生活均不會改變，只是名義上的收養。我現在沒有跟收養人乙○○及收養人丙○○住一起，之前也沒有跟收養人乙○○、收養人丙○○同住過，以後如果認可收養，也不會跟收養人乙○○、收養人丙○○住一起等語（見原審卷第243、245頁），及抗告人乙○○於原審表示：我跟我太太沒有子女，我們年老時沒有人照顧，所以想收養被收養人丁○○為養女。我們年老不需要被收養人丁○○照顧我們，我們有跟被收養人丁○○說過這是名義上收養，我們自己有錢，是怕之後年老處理事情需要信賴的人來協助處理，所以才想收養被收養人丁○○等語（見原審卷第241、245頁）。據此可見，抗告人未曾與被收養人共同生活，被收養人從小係由本生父母照顧長大，本件收養動機為抗告人死亡後之遺產繼承。因成年收養之特點乃是以事後之角度去觀察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過往的生活照顧、扶持依靠等點滴積累情形，以利認定是否存有深厚、強固之親情連結。由抗告人與被收養人上揭生活互動以觀，抗告人及被收養人間並無長年共同生活、相互照顧，則其等間之照顧、扶持依靠程度，難認已有強固之連結基礎，且其等情感交流及相互間之了解程度，亦未深厚，與一般人所認知父母子女親情的互動相去甚違，尚不能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有成立收養關係之意思，即認其等間已達到如同父母子女親情間之聯繫程度。
(三)再者，被收養人之生母甲○○於本院調查時亦表示：之前乙○○有跟我提起若她們夫妻兩其中一人先走，另一人會單獨居住，但我有跟乙○○說以後可以跟我們一起住，不論這件收養有無通過，我們都會一起住。我會同意本件收出養也是希望讓乙○○、丙○○年老有依靠等語，可見本件抗告人收養動機亦包含抗告人為了有人照顧其晚年而為收養，惟被收養人尚可於日常生活中透過事實上協助收養人生活照顧、陪伴就醫等方式為之，並非一定須透過改變身分關係之方式而為。法律審視收養關係之重點仍在於當事人間是否存有因長期共同生活、相互扶持依靠而產生宛若事實上親子關係等事實。本件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既欠缺創設真正親子關係之意思。是本院尚難僅以抗告人上開理由，即准許認可收養，而任意改變被收養人與原生家庭之親子關係。
五、綜上所述，本件抗告人、被收養人雖有成立收養關係之合意，然彼此間因無共同生活之事實、亦無相互照顧之依附情感關係存在，其等之互動、照顧模式與情感間之交流，與深厚、緊密的親情關係相去甚遠，實難認定其等間已形成如同父母子女親情的依附關係，自無從認為有收養之必要。從而，本件收養雖具收養之形式要件，但難認已合於收養之本質並符合收養之實質要件，故原審據以駁回本件聲請，於法並無不合。從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家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雅莉
　　　　　　　　　　　　　　　　　　法　官　林麗芬
　　　　　　　　　　　　　　　　　　法　官　徐右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再抗告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高建宇　　　　


